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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洋
县

20
23

年
度

统
筹

整
合

使
用

财
政

涉
农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建

设
期

限
绩

效
目

标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

村
（

是
/

否
）

财
政

资
金

资
金

来
源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镇
村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1
2
0
2
3
年
洋
县
特
色
农

产
品
产
销
对
接
及
品

牌
推
介
项
目

组
织

4
0
家
次
龙
头
企
业

、
农
民
合
作
社
参
加

省
内
特
色
农
产
品
展
销
活
动

2
次

，
省
外
农

产
品
展
销
活
动

2
次

，
举
办
县
内
农
产
品
展

销
活
动

2
次

，
组
织
开
展
农
产
品
品
牌
推
介

1
次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提
升
洋
县
有
机
农
产
品
市
场
影
响
力

，
带
动

全
县
黑
米

、
红
薯

、
中
药
材

、
食
用
菌

、
土

蜂
蜜
等
特
色
产
业
发
展

，
促
进

3
0
0
户

9
1
2
人

农
户
产
业
增
收

，
其
中
脱
贫
户

1
0
0
户

3
1
2
人

，
户
均
年
增
收

2
5
0
元

。

洋
县

1
8

个
镇

（
街
道

办
）

龙
溪
村

、
镇
江

村
、

高
堡
村
等

2
4
个
村

（
社

区
）

是
5
0

5
0

中
央
财
政
林
业
改

革
发
展
资
金

5
0
万

元

洋
县
农

业
农
村

局
农
业
农
村
局

2

2
0
2
3
年
洋
县
戚
氏
街

道
龙
王
沟
村
五

、
六

、
七
组
道
路
硬
化
项

目

道
路
硬
化
长

1
4
2
0
米

，
（

其
中
宽

3
米

，
长

1
2
0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；
2
.
5
米
宽

，
长

1
3
0
0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，
）

3
0
C
M
涵
管

1
9
处

，
4
0
C
M
涵
管

3
处

，
5
0
C
M
涵
管

2
处

；
3
米
长
盖

板
涵

1
处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龙
王
沟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1
6
户

4
5
0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6
户

4
9
人

，
项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
动
务
工
人
数

2
2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1
0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7
.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3
4
1
0
元

.

戚
氏
街

道
办
事

处

龙
王
沟

村
否

5
0

5
0

省
级
林
业
改
革
发

展
资
金

5
0
万
元

戚
氏
办

农
业
农
村
局

3
2
0
2
3
年
洋
县
黄
家
营

镇
桃
溪
村
道
路
硬
化

项
目
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米

、
宽

3
米

、
厚

0
.
1
8
米

。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桃
溪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7

户
1
2
7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6
户

5
2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8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3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2
.
2
5
万
元

，
人
均
务

工
增
收

2
8
1
3
元

黄
家
营

镇
桃
溪
村

是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黄
家
营

镇
综
改
办

4
2
0
2
3
年
洋
县
金
水
镇

张
坪
村
道
路
硬
化
项

目
道
路
硬
化

3
6
0
米

;
宽

3
.
5
米

;
厚
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张
坪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8

户
1
0
9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2
0
户

6
0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8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4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2
7
5
0
元

金
水
镇

张
坪
村

是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金
水
镇

综
改
办

5

2
0
2
3
年
洋
县
金
水
镇

张
家
庄
村
一
组

、
二

组
道
路
砌
护
及
硬
化

项
目

道
路
砌
护

1
2
4
方

、
硬
化
长

2
3
0
米

、
宽

3
.
5

米
、

厚
0
.
1
8
米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张
家
庄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5
0
户

1
5
2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2
1
户

7
5
人

，
项
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
务
工
人
数

7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4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3
2
0
0
元

金
水
镇

张
家
庄

村
是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金
水
镇

综
改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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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洋
县

20
23

年
度

统
筹

整
合

使
用

财
政

涉
农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建

设
期

限
绩

效
目

标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

村
（

是
/

否
）

财
政

资
金

资
金

来
源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镇
村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6

2
0
2
3
年
洋
县
金
水
镇

碗
牛
坝
村
十
三
组

、
十
五
组
道
路
硬
化
及

平
板
桥
建
设
项
目

碗
牛
坝
村
十
三
组

、
十
五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2
0
0
米

，
宽

3
米

，
厚

0
.
1
8
,
米

，
新
建
平
板

桥
长

1
5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碗
牛
坝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4
户

1
1
9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5
户

5
6
人

，
项
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
务
工
人
数

7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4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3
2
0
0
元

。

金
水
镇

碗
牛
坝

村
是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金
水
镇

综
改
办

7
2
0
2
3
年
金
水
镇
草
坝

河
村
三
组
道
路
硬
化

项
目

草
坝
河
村
三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米

，
宽

3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草
坝
河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5
户

1
3
1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0
户

3
5
人

，
项
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
务
工
人
数

8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4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2
7
5
0
元

金
水
镇

草
坝
河

村
是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金
水
镇

综
改
办

8
2
0
2
3
年
龙
亭
镇
老
君

庙
村
二
组
道
路
修
复

项
目

龙
亭
老
君
庙
村
二
组
道
路
修
复
工
程

，
道
路

硬
化
长

6
0
米

、
宽

3
.
5
米

、
厚

0
.
1
8
米

 
 
挡

墙
砌
护

2
6
0
立
方
米

；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老
君
庙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4
2
户

1
3
0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0
户

3
6
人

，
项
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
务
工
人
数

6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6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3
7
5
0
元

龙
亭
镇

老
君
庙

村
是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龙
亭
镇

综
改
办

9
2
0
2
3
年
龙
亭
镇
长
溪

村
二
组
挡
墙
砌
护
及

道
路
硬
化
项
目

长
溪
村
二
组
挡
墙
砌
护

2
2
3
.
8
平
方
米

，
硬

化
路
面

3
7
9
.
7
9
平
方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长
溪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1

户
1
0
1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6
户

2
6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6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6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3
7
5
0
元

龙
亭
镇

长
溪
村

是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龙
亭
镇

综
改
办

1
0

2
0
2
3
年
龙
亭
镇
黄
索

溪
村
二
组
道
路
硬
化

项
目

硬
化
黄
索
溪
村
二
组
道
路

1
2
6
0
平
方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黄
索
溪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2
0
1
户

6
8
0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3
0
户

8
9
人

，
项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
动
务
工
人
数

5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5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元

，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4
5
0
0
元

龙
亭
镇

黄
索
溪

村
是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龙
亭
镇

综
改
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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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洋
县

20
23

年
度

统
筹

整
合

使
用

财
政

涉
农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建

设
期

限
绩

效
目

标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

村
（

是
/

否
）

财
政

资
金

资
金

来
源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镇
村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1
1

2
0
2
3
年
龙
亭
镇
宽
潭

村
2
组
道
路
硬
化
项

目

硬
化
宽
潭
村
二
组
道
路
长

4
2
0
米

，
宽

3
.
0
米

，
厚
度

1
8
公
分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宽
潭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4
5

户
1
4
6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5
户

1
5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5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5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4
5
0
0
元

龙
亭
镇

宽
潭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龙
亭
镇

综
改
办

1
2

2
0
2
3
年
茅
坪
镇
长
坝

村
二

、
三

、
五

组
路
硬
化
建
设
项
目

长
坝
村
二

、
三

、
五
组
道
路
长

4
2
0
米

，
宽

3
米

，
厚

1
8
厘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长
坝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9
0

户
2
8
6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3
0
户

8
7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4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2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5
6
2
5
元

茅
坪
镇

长
坝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茅
坪
镇

综
改
办

1
3

2
0
2
3
年
磨
子
桥
镇
朱

刘
村

1
、

2
、

5
组
道

路
硬
化
项
目

1
、

新
建
硬
化
路
面
长

4
2
0
.
5
2
6
米

，
宽

3
米

，
面
积

1
2
6
1
.
5
8
㎡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朱
刘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8
0

户
5
3
0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3
4
户

9
3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3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4
0
0
元

磨
子
桥

镇
朱
刘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磨
子
桥

镇
综
改
办

1
4

2
0
2
3
年
磨
子
桥
镇
白

何
村

5
、

6
、

7
组
道

路
硬
化
项
目

白
何
村

5
.
6
.
7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米

，
路
基

设
计
宽
度

3
.
5
米

，
路
面
宽
度

3
.
0
米

，
厚
度

0
.
1
8
c
m
,
水
泥
混
凝
土
面
层
结
构

,
φ

3
0
0
圆

管
涵

2
处

，
共
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白
何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2
2
4

户
7
9
0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2
7
户

7
6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3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4
0
0
元

磨
子
桥

镇
白
何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磨
子
桥

镇
综
改
办

1
5

2
0
2
3
年
磨
子
桥
镇
治

杨
村

6
组
道
路
硬
化

项
目

治
杨
村

6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米

，
，

宽
3
米

厚
度
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治
杨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4
5

户
1
5
5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4
户

1
3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2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4
0
0
元

磨
子
桥

镇
治
杨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磨
子
桥

镇
综
改
办



附
件

1

洋
县

20
23

年
度

统
筹

整
合

使
用

财
政

涉
农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建

设
期

限
绩

效
目

标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

村
（

是
/

否
）

财
政

资
金

资
金

来
源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镇
村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1
6

2
0
2
3
年
磨
子
桥
镇
八

一
村
六
组
道
路
硬
化

项
目

1
、

新
建
硬
化
路
面
长

4
2
0
米

，
宽

3
米

，
面

积
1
2
6
0
㎡

 
2
、

φ
5
0
0
圆
管
涵

1
处

，
共

4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八
一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8

户
1
3
7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6
户

5
9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5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4
0
0
元

磨
子
桥

镇
八
一
村

是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磨
子
桥

镇
综
改
办

1
7

2
0
2
3
年
磨
子
桥
镇
柳

树
庙
村
三
组
道
路
硬

化
项
目

道
路
硬
化
柳
树
庙
村
三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
米
，

路
基
宽
度
均
为

3
.
5
米

，
路
面
宽
度

3
.
0

米
，

厚
度

0
.
1
8
米
水
泥
混
凝
土
结
构
面
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柳
树
庙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9
9
户

2
9
9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2
户

1
0
人

，
项
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
务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2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1
5
0
元

磨
子
桥

镇
柳
树
庙

村
否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磨
子
桥

镇
综
改
办

1
8

2
0
2
3
年
磨
子
桥
镇
张

山
下
村

2
.
4
.
5
.
7
组

道
路
硬
化
项
目
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米

，
路
基
设
计
宽
度

3
.
5
米

，
路
面
宽
度

3
.
0
米

，
厚
度

0
.
1
8
米

，
水
泥
混
凝
土
面
层
结
构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张
山
下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7
1
户

6
7
4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5
9
户

2
3
8
人

，
项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
动
务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2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元

，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1
5
0
元

磨
子
桥

镇
张
山
下

村
否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磨
子
桥

镇
综
改
办

1
9

2
0
2
3
年
洋
县
戚
氏
街

道
太
师
坟
村
林
场
道

路
硬
化
项
目

太
师
坟
村
林
场
道
路
硬
化
长

5
0
5
米

，
宽

2
.
5

米
，

厚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太
师
坟

村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
护
。
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
发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8
7
户

6
3
6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5
3
户

1
6
8
人

，
项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
动
务
工
人
数

1
5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7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元

，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1
5
0
0
元

。

戚
氏
街

道
办
事

处

太
师
坟

村
是
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戚
氏
街

道
综
改
办

2
0

2
0
2
3
年
洋
县
戚
氏
街

道
陶
岭
村
五
组
道
路

硬
化
项
目

陶
岭
村
五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米

，
宽

3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陶
玲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8
8

户
3
1
6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0
户

3
6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1
5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8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1
5
0
0
元

.

戚
氏
街

道
办
事

处
陶
岭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戚
氏
街

道
综
改
办



附
件

1

洋
县

20
23

年
度

统
筹

整
合

使
用

财
政

涉
农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建

设
期

限
绩

效
目

标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

村
（

是
/

否
）

财
政

资
金

资
金

来
源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镇
村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2
1

2
0
2
3
年
洋
县
戚
氏
街

道
后
村
道
路
硬
化
项

目

后
村
二
组

、
七
组

、
八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4
2
0

米
，

宽
3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后
村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5
9

户
6
1
0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5
户

3
2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1
5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8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1
5
0
0
元

.

戚
氏
街

道
办
事

处
后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戚
氏
街

道
综
改
办

2
2

2
0
2
3
年
洋
县
谢
村
镇

回
龙
村
火
神
庙
道
路

硬
化
项
目

回
龙
村

4
组
硬
化
道
路
长

5
0
0
米

、
宽

2
.
5
米

、
厚
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回
龙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5
2

户
5
1
6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2
5
户

1
0
2
人

，
项
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
务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3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2
2
5
0
元

谢
村
镇

回
龙
村

是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谢
村
镇

综
改
办

2
3

2
0
2
3
年
溢
水
镇
桂
峰

村
四
组
道
路
硬
化
项

目

桂
峰
村
四
组
道
路
硬
化
长

5
0
5
米

，
宽

2
.
5
米

，
厚
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桂
峰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3
7

户
1
0
4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1
8
户

5
8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8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1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2
.
2
5
万
元

，
人
均
务

工
增
收

2
8
0
0
元

。

溢
水
镇

桂
峰
村

是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溢
水
镇

综
改
办

2
4

2
0
2
3
年
溢
水
镇
刘
庄

村
道
路
硬
化
项
目

刘
庄
村
道
路
硬
化
长

5
1
0
米

，
宽

2
.
5
米

，
厚

度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刘
庄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1
9

户
6
1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8
户

2
6
人

，
项
目
拟
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工

人
数

8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1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2
.
2
5
万
元

，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2
8
0
0
元

。

溢
水
镇

刘
庄
村

否
1
5

1
5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溢
水
镇

综
改
办

2
5

2
0
2
3
年
纸
坊
街
道
办

冉
家
村

8
组
道
路
硬

化
项
目

冉
家
村

8
组
道
路
硬
化

3
6
0
米

，
宽

3
.
5
米

、
厚

0
.
1
8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冉
家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9
0

户
2
9
8
人

，
其
中
已
脱
贫
户

2
0
户

6
2
人

，
项
目
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展

，
预
计
带
动
务

工
人
数

3
5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户
及
监
测
户

1
5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（
1
5
%
）

2
.
2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6
4
0
元

纸
坊
街

道
办
事

处
冉
家
村

否
4

4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3
3
4
万
元

（
4
万
元

）

纸
坊
办

综
改
办



附
件

1

洋
县

20
23

年
度

统
筹

整
合

使
用

财
政

涉
农

资
金

项
目

明
细

表

序
号

项
目

名
称

项
目

内
容

及
建

设
规

模
建

设
期

限
绩

效
目

标

项
目

实
施

地
点

脱
贫

村
（

是
/

否
）

财
政

资
金

资
金

来
源

项
目

实
施

单
位

行
业

主
管

部
门

镇
村

小
计

中
央

省
级

市
级

县
级

2
6

2
0
2
3
年
溢
水
镇
木
家

村
道
路
修
复
项
目

道
路
恢
复
路
面

1
9
9
.
3
5
平
方
米

，
回
填
沙
夹

石
1
1
2
.
5
立
方
米
混
凝
土
浆
砌
挡
墙

8
9
0
.
6
9

立
方
米

，
挖
除
水
毁
面
板

1
9
9
.
3
5
平
方
米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此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产
权
归
木
家
村

所
有

，
建
成
后
移
交
村
集
体
进
行
管
理
维
护

。
改
善
交
通
运
输
条
件

，
方
便
群
众
生
产
发

展
并
降
低
农
产
品
运
输
成
本

，
受
益
群
众

6
6

户
2
1
7
人

，
其
中
脱
贫
户

3
5
户

1
1
4
人

，
监
测

户
4
户

8
人

，
项
目
拟
采
取
以
工
代
赈
方
式
开

展
，

预
计
带
动
务
工
人
数

1
0
人

（
其
中
脱
贫

户
及
监
测
户

1
人

）
，

发
放
劳
务
报
酬

7
.
5
万

元
，

人
均
务
工
增
收

7
5
0
0
元

。

溢
水
镇

木
家
村

是
4
1
.
3

4
1
.
3

中
央
财
政
农
村
危

房
改
造
补
助
资
金

2
2
.
8
万
元

/
2
0
2
2
年

生
猪
调
出
大
县
奖

励
资
金

（
省
级
统

筹
部
分

）
1
8
.
5
万

元

溢
水
镇

乡
村
振
兴
局

2
7

2
0
2
3
年
洋
县
龙
亭
镇

平
溪
沟
村
美
丽
乡
村

建
设
试
点
项
目

主
干
道
砌
护

5
0
0
㎡

、
路
边
绿
化

1
2
0
0
㎡

，
道
沿
石
安
装

3
公
里

、
安
装
太
阳
能
路
灯

1
0
0

盏
、

公
共
区
域
及
组
间
道
路
硬
化
绿
化

6
5
0

㎡
、

环
境
整
治

、
小
型
垃
圾
转
运
车

4
辆
等

。

2
0
2
3
.
0

1
—

2
0
2

3
.
1
2

项
目
属
于
公
益
性
资
产

，
项
目
建
成
后
产
权

归
平
溪
村
所
有

，
由
村
进
行
维
护
管
理

。
改

善
解
决

4
0
9
户

1
4
8
9
人
人
居
环
境

，
其
中
脱
贫

户
及
三
类
人
群

1
8
0
户

5
8
6
人

龙
亭
镇

平
溪
沟

村
是

1
5
0

1
5
0

2
0
2
3
年
中
央
农
村

综
合
改
革
转
移
支

付
资
金

1
5
0
万
元

龙
亭
镇

综
改
办

合
计

6
2
5
.
3

5
7
5
.
3

5
0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